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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
37 名法官来说，日常工作可以用两个字
概括：要钱。

这个负责“执行实施”的法庭，接到的
大部分案件都涉及经济纠纷。多数时候，
法官都在忙着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他
们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查封过房产，也在
某些不知名小镇的招待所里找过人。

一年有 200 天在出差

【去的路上就从电脑上看到，那个账
户“一百万元一百万元地往外转账”，等他
们到宁波时，只剩下 400 万元。】

每周一上午是执行二庭的例会时间，
这是人员最齐的时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法官们经常带着行李来开会。一到
下午，他们就会去往不同省市。有时整个
庭里只剩下执行二庭负责人孙林一人“在
家指挥调度”。

副庭长于江涛数了数，2016 年他有
200 多天都在外地，有时刚回青岛，“屁股
还没坐热”就又要出发。

“现在财产转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在家磨叽一会儿，人家早就把钱转走
了。”做了十几年执行工作，于江涛早就谙
熟这个“猫鼠游戏”的规则。

法官徐晓办过的一个案子里，申请
执行人在宁波有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提供信息说被执行人在银行存了 1500
万元。徐晓马上赶往宁波，去的路上就
从电脑上看到，那个账户“一百万元一
百万元地往外转账”，等他们到宁波
时，只剩下 400 万元。

2016 年之前，即使在专网上查到被
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冻结、扣划等操作也
要到银行现场办理，这就为转移财产提供
了时间差。青岛的这些执行法官几乎都有
过千里夜奔，但到场后发现人去财空的经
历，飞机或火车都赶不上被执行人手指在
手机屏幕上几个点击动作的速度。

2016 年 2 月底，人民法院网络查控
功能上线，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了
网络对接。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
家银行的账户，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
冻结，甚至扣划。之前几个月都查不清楚
的账户，现在几秒钟就能在电脑屏幕上一
览无余。

不同于金融资产，一些实物财产需要
现场查扣。无论法官们跑得多快，都无法
保证总有收获。

法官赵红旗有一年去长春查封一批
大型机械设备，第一次去现场勘查时，工
业园区里还是一片机器轰鸣的热闹场面。
第二天行动时，装满几间厂房的设备，一
夜之间消失了。

对老赖要“对症下药”

【“书记、主任、人大代表就怕被罢免，
有些老板怕丢脸，上了‘失信’(即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乘不了飞机，上不了高铁。”】

除了查财产，找人也占据了执行法官
的大量时间。

“有些被执行人为了躲债，一早出门
晚上才回来，我们就得在他住所旁边盯
着。”于江涛介绍自己的“蹲点”经验。“要
么我们一早四五点钟出发，在他出门时逮
到他；要么我们就晚上七八点钟出发，在
他回家前逮到他。”

干了十几年执行，于江涛早就把自
己的急性子磨平。这份工作教会他的除
了耐心，还有“一些心理学和临场应变
的能力”。

有次他追踪到一个被执行人，刚好看
到被执行人的轿车停在旁边。于江涛让这
位“老赖”交出车钥匙，对方却坚称钥匙没
在身上。

“我们又没有搜身的权力，当时真的
很无奈。”于江涛说，在与“老赖”的对峙
中，他们时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毕竟不
是警察，在现实工作中不管是执法手段还
是执法依据，都受限制。”

沉默片刻，于江涛忽然对汽车踹了一
脚。被执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兜里的汽

车钥匙就发出了报警声。钥匙交出了。
查控网上线后，被执行人藏匿财产的

难度大了不少，但提前转移财产、变更产
权人等手段都可以躲避追查。执行二庭的
法官们都清楚，技术手段虽然提高了效
率，但有些难办的案子，仍然需要经验来
破解。

一个几乎已成定律的经验是“知己知
彼，投其所畏”：找到被执行人的软肋，他
们怕什么，焦虑什么，法院就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

“书记、主任、人大代表就怕被罢免，
有些老板怕丢脸，上了‘失信’(即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乘不了飞机，上不了高铁。”
一位法官介绍，“没有被执行人是在很舒
服的时候来和解的，都是难受得受不了了
才来和解。”

“善战方能言和。”一位年轻法官总结
说，执行法官最愿意看到案子双方当事人
最终坐下来解决问题，“但怎么让失信的
被执行人坐下来，这就需要法官的智慧和
必要手段。”

威胁电话是常有的事

【“有人把我老婆工作单位、我孩子学
校(名称)全发短信给我，威胁我如果再逼
他，我家人就有危险。”】

青岛中院的大楼里，除了餐厅，执行
二庭的办公区几乎是热闹的地方。

4 位法官共享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
办公室。几乎每张办公桌前都会围上几个
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坐在一起，随
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即便只有一方单独来找法官，办公室
也吵得像一个办事大厅。谈话声、翻案卷
的声音和电话铃声夹杂在一起，几乎一分
钟也停不下来。

“在青岛这种经济发达地区，纠纷很
多，案子自然也很多。”赵红旗告诉记者，
现在执行二庭每个法官手中都有二三百
个案子。

常年去外地出差，赵红旗发现，这种
忙碌的场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很常
见，但欠发达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去年
他去西部省份办案，一个县级法院一年只
有48起执行案件，但有8个办案人员。而他
去年一个人就接到70多起案件。

“我请他们帮忙协助一个 4800 万(元)
的案子，他们又给我们退回来了，说他们
5 年执行到位加一起，都办不了这么多金
额，平时执行就是牵几头牛、抓几只羊就
结束了。”

除了案多人少，办案周期也决定着法
官们的工作“快”不起来。

“法律规定处置财产必须要通知到被
执行人，比如拍卖裁定、评估报告，都是要
必须送达的，但是有时会找不到人，那就
要公告，两个公告就 140 天。”赵红旗说。

孙林此前是民事审判庭的庭长，他坦
言在来到执行二庭之前，对执行工作也不
够了解。

“我那时跟院里很多人一样，感觉执
行就是贴个封条，追个账。”孙林笑了笑
说，“后来来了之后才发现，执行工作竟然
这么难，这么复杂。”

大半年后，他体会到，执行工作其实
一直是“如履薄冰”。

“我们背后退无可退。审判一审错了
还可以二审，二审了还可以再审。但是执
行错了基本就是无可挽回，比如卖错房子
了，你上哪儿追回？”他感叹，“所以每个过
程都要细致再细致，谨慎再谨慎。”

压力之外还有危险。刘常青曾去无锡

执行一个案子，要把被执行人生产的布匹
从厂房里拉出来。结果工人把整个厂子都
围了起来，法官根本进不去。最紧张的时
候，工人把厂子周围泼上了汽油，然后用
车辆堵上了大门。

徐晓有次在东北查扣一批货物，那是
个制假窝点。进去后，他和两位同事马上
被围了起来，对方“提着家伙就冲了过
来”。窝点是个院子，当时门已被反锁。他
和同事只能翻墙逃了出来。

还有些危险是看不见的。执行二庭的
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人甚至被
跟踪。

“有人把我老婆工作单位、我孩子学
校(名称)全发短信给我，威胁我如果再逼
他，我家人就有危险。”刘常青拿出自己的
手机，里面保存着十几条此类威胁短信。
他的做法是：报警。

给双方搭一个桥梁

【法官把他们叫到法院坐下后，根据
实际情况，劝这个让几百万元，那个少收
点利息，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虽然每天都在追着被执行人跑，但法
官们都清楚，“不仅要为申请执行人着想，
也要照顾被执行人的利益。”

他们经常遇到没有执行能力的被执
行人，有破产企业，也有身无分文的老板。
而很多申请执行人赢了官司却收不回财
产，就成了法官办公室的常客，甚至上访。

很多时候，法官会成为当事人的朋
友、哥们儿。赵红旗办理过一起离婚案，前
后调解了一百多次。男方是申请执行人，
经常下午两点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直谈
到晚上九点多才走。

执行程序持续了两年多，一直没有成
功。直到有一次，赵红旗把所有的法理都
抛开，跟对方谈起了人情。

那年，当事人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你
们现在闹财产分割，我们要强制执行的
话，钢琴在你家，我们噼里啪啦给你搬走，
孩子都没法弹，对孩子影响太大了。”赵红
旗对男方说，“有一点你永远改变不了的，
你前妻永远是你孩子的母亲，你是男人，
我也是男人，为了孩子就不能让一让？若
干年后，你孩子也会敬你是个爷们儿，是
个有担当的父亲。”这次谈话之后，男方终
于做出了让步。

这样的场景不时在执行二庭出现：一

起上亿元的案子，双方起初分毫不让，法
官把他们叫到法院坐下后，根据实际情
况，劝这个让几百万元，那个少收点利息，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刘常青记得，在一起案子中，双方当
事人已经闹僵了，“像仇人一样，不见面”。
他借一次机会带申请人到被执行人的办
公室，申请人死活都不去。中午，双方都要
请他吃饭。刘常青告诉他们：“我谁的饭都
不吃，要吃也可以，那就大家一块儿吃。”
最终，三人在一家小馆子里坐下，双方还
是不说话。

“你们两家之前肯定是朋友，不是朋

友就不会合作。”刘常青举起杯子开了

头，然后谈起他们当时建房、审批和验收

的往事。

两个房地产商本来板着的脸放松了
下来，开始说起当时的艰辛，“腊月二十八
了为了验收还在外面跑”。

刘常青趁气氛缓和了不少，赶快提
出来：“大家都是兄弟，后面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不要为了这种小事伤了和
气。”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法理他们都
懂，但很多时候执行法官更需要的是给
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桥梁，事情就迎刃
而解了。”刘常青说。

“漏洞”专找制度漏洞

【找到企业法人代表时，看到的是这
样的景象：在一处农家小院里，法人代表

“张总”卷着裤管，腿上沾满了泥巴，扛着
锄头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

技术在不断进步，仍有一些障碍还在
拖慢案件执行的步伐。

常年在外地执行的法官们，近些年已
很少遇到“人情案”“关系案”。只不过有时
在欠发达地区，从当地银行划走几千万元
时，仍然会时不时惊动当地的党政领导。

“有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可能与我们
要划走的款差不多，我们把钱划走，企业
垮了，确实会对当地经济和税收造成很大
影响。”赵红旗甩甩手，感叹。

也有法官说，有时他们去银行查账，
银行工作人员就是不让查看，甚至反馈虚
假信息。“这都是他们的大客户，双方也存
在利益关系。”

更大的障碍是，现实中存在着可被一
些“老赖”利用的“漏洞”。在青岛中院执行
二庭接到的大部分案件中，被执行人早在
诉讼前就把自己的财产登记到自己妻子
或孩子名下。

“他们知道现在全国执行信息联网，
能查到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了。”孙林摇
摇头，“我们看着他开着豪车，住着洋房，
但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很多被执行人把公司的资金打
到私人账户上，使得法院明知他有很多财
产，但就是执行不了。

刘常青在一起标的额为 20 多亿元的
执行案件中，发现被执行人在全国各地整
整开了 5000 多个银行账户，“打印了一下
午，打印机都冒烟了。”

在赵红旗看来，“执行难”很大一个原
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他执行过一起案
子，被执行人是一家企业。法官花了大量
时间，找到企业法人代表时，看到的是这
样的景象：在一处农家小院里，法人代表

“张总”卷着裤管，腿上沾满了泥巴，扛着
锄头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

后来他们得知，诉讼期间，这家企业
就更换了法人。那位农民只记得自己的身
份证被人借用过，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变成
了“张总”。

此类案例中，企业如何登记显然不属
于法院的职权范围，但它却影响了法院的
执行工作。

“执行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的管理水
平，各种管理机制都健全了，‘老赖’们
也就无机可乘了。”孙林说，法院虽然
是执行工作的主体，但很多问题不是法
院一家就能解决的，执行是个系统工
程，“执行难”这个问题，其实牵动着社
会的方方面面。

据《中国青年报》

追追““老老赖赖””的的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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